
0. 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参保人员同时存续多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或重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应按照“先转后清”的原则，由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负责按规定予以清理:参保人员同时在两地以上存在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在办理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由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与本人协商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同期其它关系予以清理，个人账户储存额退还本人，相应的个人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
参保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期间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清理同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清理同期企业养老保险关系。
一、受理条件
(一)参保人员同时在两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重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清理同期企业养老保险关系的。
二、政策依据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办[2018]102号)。
三、所需资料
(一)参保人员同时在两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重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提供: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清理同期企业养老保险关系的提供:
1.《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申报表》(附件4-11);
2.组织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的录用、调任转任、招聘、聘用(任)、流动、政策性安置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手续(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可提供全国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专用《干部任免审批表》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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